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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本校「博士班、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細則」訂定之。  

第二條 修業年限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第三條 本系一般生身份入學之學生，除事先報備者外，一律不得在校內外兼職。  

第四條 在職進修身份研究生及領有其他機構專任薪俸者，依學校規定不得兼領獎

助學金，但參與研究計劃之研究津貼則不在此限。  

第五條 領取獎學金或助學金之學生，須負擔本系安排之助教性質工作。  

第六條 學生依電子、固態、系統與生醫及電波分組考試錄取。研一學生在第一學

期結束前得申請轉組，轉組申請經轉出及轉入組分別同意後，送請系主任

核准，超過上述期限則不得提出轉組申請。  

第七條 學生在畢業前，至少四學期均須選修一門科目，但獲得本系「五年取得學

碩士學位」推薦與雙聯學制學生，且滿足畢業規定學分並完成學位考試

者，至少兩學期均須選修一門科目。有特殊原因者，須經學術委員會同意

後，始可免修。  

第八條 學生之指導教授限本校專任教師，且至少有一位本組專任教師，並於入學

一學期內確定。  

第九條 學生選課、離校，均須經指導教授同意，指導教授未確定者，則由各組召

集人負責。  

第十條 學生畢業應修學分數至少須修滿24學分，且須通過該組所訂定之科目，

任選兩科，各組科目規定如下：【電子組】超大型積體電路設計、電腦

輔助超大型積體電路設計、類比積體電路、數位訊號處理架構設計、超大

型積體電路測試  

【固態組】半導體元件、固態工程、光電元件、化合物半導體、高速電子元

件、次微米元件物理技術  

【系統與生醫組】線性系統、數位控制系統、模糊系統與控制、最佳控制系

統、生醫儀器設計、生醫系統模型、電力電子技術、電力

品質訊號處理、高等電機控制 

【電波組】電磁理論、天線、微波電路、遙測學、數值電磁學、微波及毫米

波頻率合成器、微波濾波器設計、微波功率放大器設計、射頻積

體電路、毫米波積體電路與系統  

第十一條 學位考試以口試行之。  

第十二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及本校有關規定辦理。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送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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